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9、20次臨時大會調查報告
	類  別
	保安
	案  號
	1
	請願人或提案人
	林源富議員

	案  由
	「花蓮縣事業廚餘去化處理」專案小組會議

	依  據
	本會第20屆6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保安類第11號議決案。

	經  過
	專案小組於114年12月16日(二)上午10時30分假本會三樓大會議室召開會議，由專案召集人林源富議員主持，本會周駿宥議員、鄭寶秀議員、笛布斯‧顗賚議員、張美慧議員服務處賴子羚副主任、林則葹議員服務處林俊雄主任、胡仁順議員秦子媛執行長，以及花蓮縣環境保護局饒慶龍局長、林蔡毓秘書、余婉甄承辦人以及譽臨環保有限公司(代操廠商)邱子軒負責人與技佳工程科技公司(監督廠商)計畫經理田有良出席，並邀廚餘廠商東澤環保有限公司何孟訓負責人、陸德環保有限公司杜旻芝、冠宇鑫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駱冠宇等共同列席討論。

	處理

意見
	一、請環保局就事業廚餘處理業者目前去化困境提供協助與輔導，包括：緊急應變期間免徵處理規費、協助暫置期間所需廚餘桶、規劃廚餘桶清洗作業區、增加廚餘去化方式（掩埋、焚化、再利用）並落實分流處理，以及完善環科園區廚餘合法申報流程與設備建置，避免成本轉嫁至旅宿及餐飲等事業單位。

二、針對環科園區環境改善，鑑於災後廠區泥水淤積致蓄洪池、化糞池及排水系統阻塞、功能癱瘓，短期僅能以抽水方式應急，建請以緊急採購方式先行建置清洗作業區，並儘速編列預算整治排水系統，防止病媒蚊孳生及惡臭問題，避免造成二次環境污染。

三、就中期規劃部分，請環保局儘速向環境部依特別條例申請採購，規劃於環科廠房增設2套快速發酵系統及1組黑水虻生物處理設施，期於4至6個月內恢復廚餘去化正常量能。

四、請環保局研議推動家戶廚餘處理機補助措施，並鼓勵團膳業者、傳統市場及清洗中心建置高溫氣化爐等設備，提升整體去化量能，達成多元化廚餘處理目標。

五、請環保局協調縣內大型事業單位，如中華紙漿公司、台泥、亞泥以及外縣市利澤焚化爐等，共同協助分擔去化本縣部分廚餘。

六、鑑於環科廠區工作環境嚴峻，且多數員工亦為本次洪災受災戶，議員呼籲環保局協助代操廠商保障員工合理薪資待遇、改善工作環境，並重視通勤安全，給予必要照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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